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劳务派遣合同连签5次
合同到期通知不再续签

2012年1月5日， 刘永利通过
应聘进入一家勘探企业。 由于找
到这份自己心仪的工作不容易，
他便按照该企业的要求与劳务派
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然后再派
遣回来工作。 在职期间， 他勤学
上进， 业绩较好， 劳务派遣公司
与他连续签订过5份劳动合同 ，
每份劳动合同的期限均为2年。

刘永利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
到期日是 2021年 12月 31日 。 此
前， 在用工单位按照惯例征求他
是否同意继续续约时， 他明确表
示同意并且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的意愿。 可是， 不知什
么原因， 劳务派遣公司在合同期
限届满前通知， 双方之间的劳动
关系到期终止。

刘永利认为 ， 《劳动合同
法》 第14条第2款第3项规定， 连
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39条和第40
条第1项、 第2项规定的情形， 劳
动者提出续订劳动合同的应当订
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根据他
的情形， 劳务派遣公司应当与他
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而劳
务派遣公司非但不续签劳动合同
还违法终止其劳动关系， 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

由此， 刘永利申请劳动争议
仲裁， 请求裁决劳务派遣公司向
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7万元， 经审理， 仲裁机构裁决
驳回他的仲裁请求。 他不服该裁
决， 提起诉讼。

职工符合续约条件
终止合同属于违法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劳动
合同法》 第14条规定： “……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
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有下
列情形之一， 劳动者提出或者同
意续订、 订立劳动合同的， 除劳
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外， 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 （三） 连续订立二次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且劳动者没有
本法第39条和第40条第1项、 第2
项规定的情形 ， 续订劳动合同
的。” 第58条规定： “……劳务
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
立2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按月支付劳动报酬； 被派遣劳动
者在无工作期间， 劳务派遣单位
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
最低工资标准， 向其按月支付报
酬。” 据此， 刘永利作为被派遣
劳动者具有要求在2021年12月31
日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后与公司签
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基于自
身意愿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法定权利。

本案中， 刘永利与劳务派遣
公司共签订过5次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 在公司与刘永利签订的第
5次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前， 刘永
利明确表示要求延续双方劳动关
系， 但公司明确告知将不再续签
劳动合同并将于合同到期之时终
止双方劳动关系， 此举表明公司
没有与刘永利续签劳动合同的意
思表示， 故公司在双方劳动合同
期满后终止劳动合同， 违反了上
述法律规定。 据此， 一审法院判
决公司应向刘永利支付违法终止
劳动合同赔偿金7万元。

派遣用工虽然特殊
仍可签订长期合同

劳务派遣公司不服一审法院
判决， 上诉称原审认定公司应与
刘永利续签合同于法不符， 有违
立法宗旨。 《劳动合同法》 第58
条第2款规定是对劳务派遣用工

关系项下的特别规定， 而第14条
关于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情形的规定属一般规定， 按照
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原则， 除
双方协商一致外， 劳务派遣单位
与劳动者间无需订立无固定期限
的劳动合同。

劳务派遣公司辩称， 劳动法
律法规未强制用人单位在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到期后必须与劳动者
续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
第14条第2款第3项规定系针对双
方协商同意续订劳动合同的情
形， 且劳动者要求签订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才有义
务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故
此规定适用的前提是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均提出或者同意续订劳动
合同。 本案中， 公司已经通过法
定程序作出不续签合同的表意，
与前述规定的情形不符。

就派遣员工能否与劳务派遣
单位之间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问题， 司法实践存在两种不同
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劳务派遣虽
有自身特殊性， 但仍属 《劳动合
同法》 框架下， 劳务派遣单位与
劳务派遣员工是劳动关系 ， 且
《劳动合同法》 第14条未将劳务
派遣排除在外， 故对劳务派遣员
工此项权利应予保护。 另一种观
点认为 《劳动合同法》 规定单位
只能在临时性、 辅助性或者替代
性的工作岗位使用劳务派遣员
工，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一种
相对稳定的用工方式， 与劳务派
遣的产生背景和立法宗旨不符，
《劳动合同法》 第58条第2款规定
表明劳务派遣项下订立的劳动合
同应为固定期限的， 除双方协商
一致， 否则劳务派遣员工不适用
《劳动合同法》 第14条规定签订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二审法院认为， 从主体方面
看， 《劳动合同法》 第58条第1
款规定： “劳务派遣单位是本法

所称用人单位， 应当履行用人单
位对劳动者的义务。” 劳务派遣
单位作为用人单位， 与其他用人
单位并无本质区别， 亦应履行包
括符合条件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等法定义务。 从劳务派遣
本质看， 前述临时性、 辅助性及
替代性系针对接受劳务派遣单位
的岗位特点， 而劳务派遣单位与
派遣员工间劳动合同的长期性、
稳定性并不影响接受派遣单位的
岗位性质。 从法条文义看， 《劳
动合同法》 第58条第2款规定通
过强调订立2年期以上的劳动合
同， 以克服劳务派遣工作的临时
性、 短期性及变动性， 防止劳务
派遣短工化倾向， 使派遣员工在
具有稳定劳动合同保障情况下通
过员工培训在不同被派遣单位间
实现灵活切换， 从而保护被派遣
劳动者利益。 因此， 上述2年期
限系规定劳务派遣劳动合同的最
短期限， 而非限定该类劳动合同
的最长期限及种类。 综上， 在符
合法定条件情况下， 劳务派遣员
工有权与劳务派遣单位间签订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本案中， 刘永利在最后一份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届满前， 已连
续签订多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14条第2
款第3项规定， 刘永利符合签订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 其
有权要求公司与其签订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 公司未征得刘永利
同意， 作出不再续签劳动合同的
决定， 实质剥夺了法律赋予刘永
利的续约选择权， 原审法院认定
在刘永利明确表示要求延续双方
劳动关系情况下， 公司告知将不
再续签劳动合同并于合同到期之
时终止双方劳动关系的行为违
法， 并判令公司支付违法终止劳
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并无不妥。
由此， 判决驳回公司上诉， 维持
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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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王永正近日向本报反映
说， 他同事林某在一家只有20名
职工的小微企业打工多年， 从未
休过年休假。 为此， 他找老板交
涉， 老板却说小微企业不是大公
司， 不存在年休假一事。

他想知道： 老板的答复是否
合法？ 林某现在已经辞职， 是否
可以要求未休年休假的补偿？

法律分析
该企业负责人的说法是错误

的。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第
2条规定： “机关、 团体、 企业、
事业单位、 民办非企业单位、 有
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
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 享受带薪
年休假。 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
年休假。 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
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
入。”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
施办法 》 （以下简称 《办法 》）
第2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的企业、 民办非企业单位、
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和与

其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 适用本
办法。” 上述规定表明， 与小微
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应当
享有带薪年休假。

《办法 》 第 10条第 1款规
定 ： “用人单位经职工同意不安
排年休假或者安排职工年休假天
数少于应休年休假天数， 应当在
本年度内对职工应休未休年休假
天 数 ， 按 照 其 日 工 资 收 入 的
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
其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
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该 《办

法》 第12条规定： “用人单位与
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
当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
假的， 应当按照职工当年已工作
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并
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 但折
算后不足1整天的部分不支付未
休年休假工资报酬。 用人单位当
年已安排职工年休假的， 多于折
算应休年休假的天数不再扣回。”

根据上述规定， 在已经辞职
的情况下， 林某也应获得未休年
休假的报酬。 张兆利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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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技工， 我千里迢迢前
往应聘， 后又返回老家等
待录用结果。 半个月后，
接到公司录用通知时， 我
又千里迢迢赶往公司报到
上班， 并订立了3年期的
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约定
我的岗位是熟料冷却工。
我上岗后发现该岗位要接
触煤矽尘 、 高温等 。 之
前， 我不知道该工种的职
业危害， 公司也没告知。
因此， 我便以身体状况不
适合为由要求换岗， 但被
拒绝。 公司还说， 如果不
服从安排， 就只能解除劳
动合同 。 我想拍屁股走
人， 但又不甘心因参加应
聘和报到所遭受的差旅费
等损失。

请问： 我该怎么办？
读者： 甘存春

甘存春读者：
首先， 该公司没有履

行告知义务， 违反了法律
强制性规定。 《职业病防
治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订立劳动合同 （含聘用
合同， 下同） 时， 应当将
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
业病危害及其后果、 职业
病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
告知劳动者， 并在劳动合
同中写明， 不得隐瞒或者
欺骗。” 你工作所接触的
煤矽尘等已被列入 《职业
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 》 ，
公司既未告知也未在劳动
合同中写明， 显然违反了
法律规定。

其次， 该公司应为你
调整岗位， 而无权解约。
《职业病防治法》 第三十
三条第三款规定， 用人单
位未就职业病危害履行告
知义务的， “劳动者有权
拒绝从事存在职业病危害
的作业， 用人单位不得因
此解除与劳动者所订立的
劳动合同”。 很显然， 在
你不辞职的情况下， 公司
应与你协商依法变更劳动
合同 ， 即有义务为你调
岗。

再次， 你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 并提出以下要
求： 一是可以要求公司给
予经济补偿。 根据 《劳动
合同法》 第二十六条第一
款、 第三十八条第五项、
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的规
定，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
强制性规定的劳动合同无
效或部分无效； 用人单位
因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强
制性规定致使劳动合同无
效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用人单位应当支
付经济补偿。 二是可以要
求公司赔偿损失。 《劳动
合同法 》 第八十六条规
定， 劳动合同依照本法第
二十六条规定被确认无
效， 给对方造成损害的，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
赔 偿责任 。 据此 ， 你可
以申请劳动仲裁， 请求确
认劳动合同无效以及公司
赔偿你因参加应聘和报到
期间所发生的差旅费等损
失。

潘家永 律师

入职前未告知职业病危害
劳动者该如何维权？

小微企业职工享有年休假

劳务派遣工能签无固定期劳动合同吗？
“直到现在， 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这么多年是怎么干的。” 刘永利 （化名） 说， 他连续在一家勘

探企业从事测量工作10年， 但其身份是劳务派遣工。 当他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第5份2年期劳动合同
期限届满时， 该公司不仅不同意与他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还终止了他的劳动关系。 为此， 他要
求公司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关系赔偿金， 并提起诉讼。

劳务派遣公司辩称， 刘永利接受派遣到用工单位从事临时性、 辅助性工作， 这种工作本身就具有
非固定性、 长期性的特点， 不宜也不能按照 《劳动合同法》 第14条规定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此
外， 《劳动合同法》 第58条明确规定劳务派遣项下订立的劳动合同为固定期限的， 未强制用人单位在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后必须与劳动者续订劳动合同。 因此， 不同意刘永利的诉求。

法院认为， 从主体上看， 劳务派遣公司作为用人单位， 与其他用人单位并无本质区别， 应当履行
包括符合条件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法定义务。 从劳务派遣本质看， 前述临时性、 辅助性系针
对用工单位的岗位特点， 而劳务派遣单位与派遣员工间劳动合同的长期性、 稳定性并不受此影响。 在
刘永利符合签订无固定期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却被终止劳动关系， 此举属于违法， 故于8月30日判决支持
刘永利的主张。


